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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科技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泰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山东智赢门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奥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大学、葫芦岛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青岛山科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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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为助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依托联合国采购体系，制定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促进贸易效率提升，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增强消费者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代码（UNSPSC，United Nations Standar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de）是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用于高效、准确地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分类。在全球国际化采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平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高效、有序发展。
围绕UNSPSC进行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团体标准的制定，对助力企业融入国际采购，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件采用UNSPSC分类代码由6位组成，对应原分类中的大类、中类和小类并用小数点分割。
本文件UNSPSC代码为“13.10.16”，由3段组成。其中：第1段为大类，“13”表示“树脂、松香、橡胶、泡沫、薄膜和弹性材料”，第2段为中类，“10”表示“橡胶和弹性体”，第3段为小类，“16”表示“加工橡胶和合成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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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耐候性能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大气暴露、湿热、耐水性、耐水性加速、湿态极限弯曲强度、耐候性能六项老化性能试验的试验原理、试验设备，试样、试验条件、试验步骤。
本文件适用于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大气暴露、湿热、耐水性、耐水性加速、湿态极限弯曲强度、耐候性能试验活动。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自然气候老化  natural climate aging
材料安装在固定角度或随季节变化角度的实验架上，在自然环境中的长期暴露。

湿态极限弯曲强度  wet-state ultimate flexural strength
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浸水后，湿态弯曲强度随时间延长逐渐下降，当变化率趋近于零时的弯曲强度为湿态极限弯曲强度。
大气暴露试验
试验原理
暴露件暴露在自然日光下，经规定的暴露阶段后，从暴露架上取下，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以评价材料的自然气候老化性能。
试验设备
实验架
实验架由框架、支持架和其他夹持装置组成。实验架应符合暴露件的类型，可将一平直的框架装于支架上，支持架固定在框架上，试验夹持装置的倾斜角和方位角应可调整。
实验架的框架、支持架和其他夹持装置应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制成，宜用耐腐蚀的铝合金、不锈钢或陶瓷，也可用经防腐蚀剂（如铜-铬-砷混合物）适当浸渍过的木材或那些已证明不影响暴露试验的木材。暴露件直接装在框架上，或先装在支持架上再固定在框架上，实验架的框架应能安装成所规定的倾斜角，并且暴露件的任何部分离地面或其他任何障碍物的距离都应不小于0.5 m。夹持装置应牢固，尽量使试样处于小的应力状态，保证暴露件自由收缩、翘曲和扩张。
测定太阳辐射的仪器设备
总日射表
总日射表应达到或超过世界气象组织（WMO）规定的二级仪器的要求。仪器应至少每年校准一次，校准因子可追溯到世界辐射测量基准（WRR）。
直射日射表
直射日射表应达到或超过世界气象组织（WMO）规定的一级仪器的要求。仪器应至少每年校准一次，校准因子可追溯到世界辐射测量基准（WRR）。
紫外总日射表
当用于确定暴露阶段时，紫外总日射表应有一光谱通带，该通带的最大吸收位于300 nm～400 nm波段区域的辐射，并且应作余弦校正，以包括紫外天空辐射。商品紫外总日射表应每年校准一次。
窄谱带紫外日射表
当用于确定暴露阶段时，窄谱带紫外日射表应作余弦校正并且应每年校准一次，如果需要保证仪器常数的稳定性则应经常校准。日射表应与日射记录仪（包括积分器）配合使用。
其他气象测定仪
测定空气温度、样品温度、相对湿度、降雨、潮湿时间和光照时数所需的仪器应适合于暴露试验方法并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
暴露件
大气暴露试验用暴露件包括试样、试样板及实物。
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其尺寸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试样板外观质量应符合GB/T 1446的规定，其尺寸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另加边缘20 mm～30 mm。实物应适合暴露场要求，按实际使用要求暴露，实物上切取的试样板尺寸和数量应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在暴露试验前应测定暴露件初始性能，然后按投放年限、对比组数等要求，确定投放量。建议按投放暴露量的两倍计算，即其中一半作暴露试验用，另一半作室内存放试验用，经一定期龄后，两者同时取样，并在相同条件下测定性能，以作室内外性能对比。
暴露件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非另有规定，每组试样不得少于5个。
暴露件不得改换暴露面，不带背板。
除非另有规定，用于测定颜色和力学性能变化的暴露件应以无应力状态暴露。
试验条件
暴露方向
暴露方向应面向正南固定，根据暴露试验的目的按下列条件之一选择一个与水平面形成的倾斜角：
为得到最大的年总太阳辐射，在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与水平面形成的倾斜角应比纬度角小10°；
为得到最大年紫外太阳辐射的暴露，在北纬40°以南的地区，与水平线形成的倾斜角应为5°到10°；
与水平面成10°到90°之间的其他特定的角度。
暴露地点
暴露试验地点应选择远离树木和建筑物的空地上。对于向南45°倾斜角的暴露，在东、西、南方向仰角大于20°及在北方向仰角大于45°的范围内应无障碍物。对于小于30°倾斜角的暴露，则在北方向仰角大于20°的范围内应无障碍物。除非有其他要求，宜保持自然土壤覆盖，如气候温和地区的草地，或沙漠地区稳定的沙地。有植物生长应割短。
对需要暴露于包括丛林或森林的阴暗地区，应评价生物生长、白蚁和腐烂草木的影响。选择这样的地区时要保证：
1. 阴暗地点真实代表了整个试验环境；
暴露设施和通道不会显著影响或改变该环境。
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结果，大气暴露试验在多个不同的环境地点进行，特别是在接近那些预期的使用条件的地点。
暴露期龄
暴露件的检测期龄一般不少于5年，可按下列期龄（年）取样：0.5，1，2，3，5，7，10…
试验步骤
安放暴露件
用夹持装置把暴露件装在框架上或者装在支架上。确保连接件之间和板条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为暴露后的性能测试留出一个足够尺寸的未遮盖的测试区。暴露件应按照其形状的不同（如有缺口的、带状的等）适当加以固定，确保不会因固定方法而对试样施加应力。
在每个暴露件的背面做上不易消除的标记，应避免标记在可能影响机械测试结果的部位。为检查方便，可以保留暴露件安放的布置图。
如果需要，可在试验期间用耐老化的不透明物盖住每个暴露件的一部分，在暴露区的旁边形成一个未暴露的遮盖区以进行相互比较。这种方法可用于检查暴露试验的进程，但报告数据应以暴露件与室内存放的对比暴露件的比较为准。
常用一种或多种已知性能的材料制成的暴露件，在相同时间内暴露，监控暴露的严酷程度。
安放辐射仪
安装测量太阳辐射量的仪器，如总日射表、直射日射表等。测量每个暴露阶段的总太阳辐射量、总紫外辐射量等。
测定暴露件的初始性能
暴露试验前检查暴露件初始外观（如颜色、光泽、纤维显露情况、裂痕、孔洞、气泡等）。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初始性能的测试。
检查记录暴露期间暴露件的变化
暴露试验期间应定期检查和保养暴露地点，记录暴露件的一般状态。
暴露试验期间的前两年每月对暴露件进行一次外观检查，以后检查间隔可适当延长，但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检查前可用毛刷或软纱团轻抹表面，如积尘太多，可用水湿纱团轻抹表面。
除非另有规定，在暴露期间不应清洗暴露件。如果需要清洗，应用蒸馏水或等效纯度的水，避免擦伤损坏暴露件表面。
测定暴露后暴露件的性能
暴露到规定期龄后，对暴露件进行外观检查，并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测试。
从试样板或实物上加工试样应按GB/T 1446的规定。当测试与外观有关的性能时，应说明测试面的状态，测试弯曲或冲击性能时，应将试样的暴露面作为受压面或受冲击面。
不允许在雨天取样，如遇雨天，取样时间向后适当推移，暴露件从取样到测试完毕，不得超过5天，在此期间，可保存在暴露场附近的室内。
根据早期的实验结果考虑是否调整后续的试验周期。
观察记录气象情况
记录所有的气象条件及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变化。
湿热试验
试验原理
试样在恒定或交变湿热条件下，经规定的湿热试验周期后，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
试验箱
试验箱内温度、湿度应由装在箱内工作空间的传感器加以监测和控制。
在(1.5～2.5)h 内温度变化范围应在(25±2)℃～(60±2)℃。
在温度不变或温度上升期间，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3±3)%;在降温期间，相对湿度应保持在80%～96%。
试验箱内工作空间各处温度、湿度必须均匀，且尽量与传感器紧邻处的条件相近。箱内空气必须持续搅动，试样周围空气层内任一部位的空气流速应保持在(0.5～1.0)m/s。
试验箱在调节过程中，不得对试样产生热辐射影响。
箱壁和箱顶上的冷凝水应及时排除，不允许滴在试样上。未经纯化处理的冷凝水不得再使用。
用燕馏水或去离子水调节箱内湿度。仲裁试验时，水的电阻率不得小于500Ω·m。
湿球系统用水同5.2.7。每次试验前应更换湿球纱布，但纱布使用期不得超过30天。
试样
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
试样尺寸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试样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测定初始性能的一组试样外，试样组数根据试验周期 数和测试要求确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试样编号应清晰耐久，且不能影响试验结果。
试验条件
概述
除另有规定外，可选用下列两种试验条件之一。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65±5)℃,相对湿度(95±3)%。
以48 h为一试验周期。
第一周期起算时间应从试验箱内的温度、湿度均达到规定值时算起。
交变湿热试验
以48 h为一试验周期，每一周期分为升温、高温高湿、降温和低温高湿四个连续阶段，每个阶段温度、湿度要求及控制程序如下：
1. 升温阶段：在1.5 h～2.5 h内，箱内温度应从25 ℃±2 ℃连续均匀升到65 ℃±5 ℃；相对湿度除最后15 min内可不低于90%外，其余时间均应不低于95%，在此阶段试样表面应出现凝露；
高温高湿阶段：箱内温度应保持在65 ℃±5 ℃;相对湿度除初始或者最后15 min内可在90%～100%外，其余时间均为95%±3%,从循环开始算起直到12 h±0.5 h为止，a、b两个阶段总时间为12 h±0.5 h；
降温阶段：在1.5 ～2.5 h内，箱内温度应从65 ℃±5 ℃连续均匀降到25 ℃±2 ℃;相对湿度除初始15 min内可不低于90%外，其余时间均应不低于95%；
低温高湿阶段：箱内温度应保持在25 ℃±2 ℃；相对湿度不低于95%，直到48 h循环结束，c、d两个阶段总时间为12 h±0.5 h。
第一周期起算时间应从试验箱内的温度达到低温值25 ℃±2 ℃，随后开始上升时算起。
试验步骤
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测试。
将已清除表面灰尘和油污的试样放入箱内，试样相互间、试样与箱壁之间不得接触。在仲裁试验时，试样与箱壁、箱底和箱顶的距离不小于15 cm。
恒定湿热试验按5.4.1进行；交变湿热试验按5.4.2进行。
在试验过程中，取放试样时，开启箱门的时间应尽可能短暂，防止试样凝结水珠。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周期一般应从下列周期数（个）中选取：1，2，6，14，21，28。
达到规定的试验周期后，检查试样外观，测量试样尺寸，按下列两种方法之一及相关标准的规定测试力学性能：
1. 按GB/T 1446的规定进行试样状态调节后测试性能；
试样不需状态调节，从箱中取出放在密闭的容器中，冷却至室温后进行性能测试。试样从箱中取出后应在30min内测试完毕。
耐水性试验
试验原理
浸泡件在水介质条件下，经规定的试验浸泡周期后，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采用恒温水浴或其他适宜的恒温水装置。
浸泡件
浸泡件包括试样、试样板及实物。
试样按GB/T 1446 的规定，其尺寸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试样板外观质量应符合GB/T 1446的规定，其尺寸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同时考虑固定试样板所需 面积。实物上切取的试样板尺寸和数量应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为测定初始性能，应事先制备与实物工艺相同的试样板。
浸泡件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非另有规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试验条件
试样的浸泡条件
介质为蒸馏水，水温为(23±2)℃或(40±2)℃。仲裁试验水温应为(23±2)℃，如经有关各方同意，也可使用其他不同的试验水温。
耐水性能试验周期为30天，对耐水性好的材料可适当延长试验周期的天数。
测定湿态极限弯曲强度时，试验周期为14天，每周期取一组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进行测试直至弯曲强度随时间变化率趋近零时结束。如需要，也可使用其他试验周期。
试样板的浸泡条件
将试样板固定后放入无严重污染的江、河、湖、或海中，或放人实际使用的水域中浸泡，试样板不虚接触水底污泥，但应有足够深度，以避免因水位变化而露出水面。如可能和需要，定期测量水温。
试样板固定有两种方法，可任选一种：
1. 试样板用框架固定于浮船上。框架材料可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包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木材或涂防水漆的佩材。
用钢材制作框架，表面涂防水漆。将试样两端（不得超过取样部位）固定在框架上，试样板相互间不接触，然后用钢丝绳将框架吊入水中。
试样板水浸泡的检测期静一般不少于5年，可按下列期龄（年）取样：0.5，1，2，3，5，7，10…
实物的浸泡条件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浸泡试验。当样板由实物所在地（江、河、湖、或海）取回过程中，应模拟实物浸水状态放置。如可能和需要，要定期测量水温。
除另有规定外，检测期龄同6.4.2。
试验步骤
测试初始性能
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测试。
放置浸泡件
将已清除表面灰尘和油污的试样浸泡在水中，试样相互间、试样与容器壁之间不得接触。
将试样板按浸泡条件浸泡。每隔3个月～6个月清理试样板，维护框架，观察试样板外观变化及编号有无脱落，如有脱落，应及时补齐。
将实物按浸泡条件浸泡。
取样测试
达到规定试验浸泡周期后，取出试样，不经状态调节，根据所测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在30 min内测试完毕。
试样板取出后随即加工测试，或先放在浸泡水的容器中，待加工时取出，加工后立即测试。试样板取出至测试完毕不超过3天。
实物取出后随即加工、测试，最长不超过3天。当实物表面为单面浸水时，测弯曲强度时应使浸水面呈受压状态，或按产品使用情况确定。
耐水性加速试验
试验原理
试样在规定温度的水介质条件下，经规定的试验浸泡周期后，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采用恒温水浴或其他适宜的恒温水装置。
试样
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
试样尺寸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试样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测定初始性能的一组试样外，试样组数根据试验周期 数和测试要求确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试样编号应清晰耐久，且不能影响试验结果。
试验条件
介质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仲裁试验时，水的电阻率不得小于5000Ω·m。
采用(80±2)℃的水浸泡。耐温性较好的材料可采用(95±2)℃的水浸泡；耐温性较差的材料可采用(60±2)℃的水没泡。
除另有规定，筛选试验时应采用在蒸馏水中煮沸2h。
试样浸泡以48h为一个周期。试样应在水温达到规定值时放入，并开始计时。
除另有规定，一般可从下列周期数（个）中选取：
1.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周期数（个）为：1，2，6；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周期数（个）为：1/3，1/2，1，2，3，6。
试验步骤
测试初始性能
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测试。
放置试样
已清除表面灰尘和油污的试样浸泡在规定温度的水浴装置中，试样相互间、试样与容器壁、加热管之间不得接触。
取样测试
达到规定试验浸泡周期后，取出试样检查其外观，按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测试性能：
1. 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进行状态调节后，根据所测的性能，按相关标准的规定测试；
试样不需状态调节，从水浴中取出放入室温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冷却，水浸时间不得少于15 min，试样从水浴中取出应在30 min内测试完毕。
湿态极限弯曲强度试验
试验原理
试样在规定温度的水介质条件下，经规定的试验浸泡周期后，采用三点弯曲或四点弯曲方法施加载荷，在试样中央或中间部位形成弯曲应力分布场，测试其弯曲性能化。
试验设备
使用万能材料试验机进行测试。
试样
试样按GB/T 1446的规定。
对于湿态试样，在达到试验温度后，保温2 min～3 min开始试验。
试样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测定初始性能的一组试样外，试样组数根据试验周期 数和测试要求确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湿态试样的调节应在规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推荐的条件为温度70 ℃±3 ℃，相对湿度85％±5%。
调节结束后，试样应被用湿布包裹并放入密封袋内，直到进行力学试验。试样在密封袋内的储存时间不应超过14天。
试验条件
实验室标准环境条件按照GB/T 1446中的规定。
将环境箱和试验夹具预热到规定的温度，然后将试样加热到规定的试验温度，并用与试样工作段直接接触的温度传感器加以校验。
试样达到试验温度后，保温2 min～3 min开始试验。试验中试样温度保持在规定试验温度的±3℃范围内。
试验步骤
测试前准备
试验前，应在规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使试样达到所要求的吸湿状态。
按GB/T 1446的规定检查试样外观，对每个试样编号。
测量试样中心截面处的宽度w和厚度h。宽度测量精确到0.02 mm，厚度测量精确到0.01 mm。
放置试样
对三点弯曲法，加载头应位于支座的中央，对四点弯曲法，加载跨距应是支座跨距的一半并对称安置在支座之间，跨距测量精确到0.1 mm。
将试样光滑面向下居中放在支座上，使试样的中心与加载头的中心对齐，并使试样的纵轴垂直于加载头和支座。
取样测试
按规定的加载速度对试样连续加载，直到达到最大载荷，且载荷从最大载荷下降30%停止试验；本文件推荐的加载速度如下：
1. 测量弯曲弹性模量时，加载速度为1 mm/min～2 mm/min；
测量弯曲强度时，加载速度为5 mm/min～10 mm/min。
连续测量并记录试样的载荷-挠度曲线，记录试样的失效模式和最大载荷。破坏位置出现在试样外表面时试验结果有效，出现层间剪切破坏及在支座头或加载头下方出现的压碎破坏为无效失效模式，所记录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耐候性能试验
试验原理
试样在自然大气环境下经天然曝晒或经人工加速耐候老化试验后，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并做出耐候老化评级。
试验设备
使用氙弧灯老化进行加速光老化测试。
使用热老化箱模拟材料在高温环境下的老化过程。
使用湿热老化箱进行恒定湿热条件下进行老化测试。
使用盐雾试验箱模拟大气中的盐雾腐蚀对材料的影响。
试样
按照制备标准制作出试样。试样的制备需要满足特定的尺寸和形状要求，以确保在老化过程中能够准确地反映材料的性能变化。
试样应随机取样、分组，具有同批性。除测定初始性能的一组试样外，试样组数根据试验周期 数和测试要求确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试验条件
氙弧灯老化需要黑板温度为65 ℃±3 ℃，相对湿度为5%±5%。
热老化需要设定特定的温度范围，如15 ℃～35 ℃，相对湿度45%～75%。
湿热老化箱温度保持在50 ℃±2 ℃，相对湿度95%～100%，恒温、恒湿时间至少80天或100天。
盐雾试验箱内的温度应保持在35 ℃±2 ℃，盐雾沉降量应控制在1-2ml/80cm²·h之间，pH值需控制在规定范围内，通常为6.5～7.2。
试验步骤
测试前准备
试验条件设置，根据试验类型设定相应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等参数。
放置试样
将试样放置于老化试验箱中，试样与箱壁的间距应不小于70 mm，试样间距一般不小于10 mm，工作室容积与试样总体积之比应不小于5:1。
取样测试
在试验过程中，定期取出试样，检测其性能指标，方法如下：
1. 采用光泽计测量涂层表面的光泽度，根据光泽度的降低程度进行评级，分为0～8级，0级表示无失光，8级表示严重失光；
采用色度计测量涂层表面的颜色，根据颜色的变化程度进行评级，分为0～8级，0级表示无变色，8级表示严重变色；
采用粉化仪测量涂层表面的粉化程度，根据粉化程度进行评级，分为0～5级，0级表示无粉化，5级表示严重粉化；
采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涂层表面的裂缝，根据裂缝的宽度和长度进行评级，分为0～5级，0级表示无开裂，5级表示严重开裂；
采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涂层表面的气泡，根据气泡的大小和数量进行评级，分为0～5级，0级表示无起泡，5级表示严重起泡；
采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金属底材上的锈蚀产物，根据锈蚀产物的面积和严重程度进行评级，分为0～5级，0级表示无生锈。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本文件编号；
材料名称、牌号；
试样编号、试验前后外观状况；
试验设备及仪器的型号、规格及计量情况；
采用的试验条件、试验周期和试样状态调节；
与本文件的不同之处；
试验时出现的异常情况；
试验结果，包括：样品投放时间、使用的暴露阶段以及从暴露架上取下样品到性能测定之间 的时间间隔，气象数据；
对于大气暴露试验还应说明以下情况：
暴露件的详细说明，包括暴露件来源、制备、品种和规格，暴露件编号，试验前后及试验期间的外观；
暴露试验详细情况，包括暴露方式（例如倾角和方位定向），暴露场地的位置和详细说明（例如纬度、经度、高度、每年的气候特征等），气候类型；遮盖物、支持架和连接物（如果使用了则应说明）；测定暴露阶段的方法，总太阳辐射量、紫外总辐射量，包括测量使用的方法，清洗细节（如果有清洗则应说明）。
试验人员、试验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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